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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承诺，履行义务

广交会知识产权、产品质量安全和贸易纠纷投诉接待站

（以下简称投诉接待站）将严格执行《广交会涉嫌侵犯知识

产权的投诉及处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国进出口商品

交易会贸易纠纷防范与解决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交会出口

展展品质量及贸易纠纷投诉监控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投诉监

控办法》），并参照执行《广东省展会专利保护办法》，受理

有关知识产权和贸易纠纷的投诉，公平公正办案，打击遏制

侵权行为，防范贸易风险和化解可能发生的纠纷。

请各单位支持、配合投诉处理工作，要求所属参展企业

认真学习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上述各项广交会规

定，积极协助投诉接待站处理好相关投诉；教育所属参展企

业诚信交易，保证产品质量，规范签约履约行为，防范贸易

纠纷。

各交易团作为组团单位，要带头履行《广交会交易团保

护知识产权承诺书》、《广交会出口展展位使用责任书》（以

下简称《展位使用责任书》）的相关约定，切实担负起保护

知识产权、防范贸易纠纷的责任。请各交易团务必按要求与

所属参展企业一一签署《展位使用责任书》，完整汇总本团

所有展位使用责任书纸质原件以备随时查阅，同时督促所属

参展企业自觉履行《展位使用责任书》中的义务。

二、加强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沟通合作，做好知识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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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培训工作

各单位要加强与当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沟通合作，根

据各自的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，对所属企业进行

培训，提升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，引导、支持企业在尊重他

人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创新，掌握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

识和方法。根据往届投诉处理情况，请各单位提醒所属参展

企业对自己的创新及时申请相关知识产权保护，并注意做好

检索比对工作，避免与在先权利冲突，确保知识产权的稳定

性。

三、加强展前审核及对有涉嫌侵权、贸易纠纷被投诉记

录企业的教育工作

各单位要加强对所属企业参展资格、展品知识产权和质

量的展前审核和复核，将组展、筹展过程中的自查自纠作为

工作重点，严格把好准入关，从源头上防止不具备资格的企

业或可能涉嫌侵权的产品参展；提醒、要求参展企业带齐知

识产权或合法授权的相关证明文件参展，积极维护自身合法

权益；要求各参展企业把好选样关，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与产

品质量意识，切实把涉嫌侵权的展品阻挡在展馆之外。

请各交易团务必查阅投诉接待站在第 119届广交会期间

及闭幕后发出的联系函、通报函，对函中所列企业、特别是

被通报的企业作一对一的提醒和严正告诫，若再次涉嫌侵权

将按规定受到大会通报、扣减展位乃至取消参展资格等处



4

罚。广交会参展易捷通系统已对有涉嫌侵权记录的企业、因

贸易纠纷被投诉的企业做出“敬告提示”，各单位要提醒收

到“敬告提示”的企业高度重视，避免再犯。

各单位要重视贸易纠纷防范与化解工作，积极参与、配

合投诉接待站在广交会开幕期间对贸易纠纷的调处工作。请

各交易团根据投诉接待站发出的联系函，督促被投诉的所属

参展企业积极履行与采购商达成的调解协议，严格遵守《投

诉监控办法》的各项规定。

四、组织企业作全面自查

（（一）提高自查自觉性和工作力度

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既定战略，近年来，国家各层

面都在不断加强相关工作。2016 年 7 月 14 日，国家工商行

政管理总局印发了《工商总局关于大力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

改革的意见》（工商标字〔2016〕139 号），其中提出了进一

步加大商标监管执法力度，打击侵权假冒行为，实现商标注

册和保护便利化的相关措施，包括推进商标行政处罚案件信

息公开，将商标侵权假冒等信息纳入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加

快推动部门间、地区间、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开放共享，形

成对商标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的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；推动建

立跨区域、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，促进区域间、部门间执法

信息共享，建立健全线索通报、证据移转、案件协查等制度，

对侵权假冒商品的生产、流通、销售形成全链条打击；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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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地方执法办案的指导监督，创新应用商标行政执法信息共

享平台，提升商标监管执法协调指挥能力等。各单位要教育

所属企业充分认识行政执法、司法部门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管、

协同监管、推进相关信用信息公示共享是趋势，切实提高知

识产权保护意识，提高自查自觉性和工作力度，尽可能避免

涉嫌侵权行为的发生。

（（二）对比“建议作为自查重点的知识产权”（详见附

件）作重点自查自纠

各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，以供参考的知识产权为基础，

扩大审查范围，尽可能将知识产权侵权消灭在萌芽中。各单

位要重点开展专利方面检查的展区有：家用电器、餐厨用具、

家具、摩托车、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、箱包、家居用品、

汽车配件等；重点开展商标方面检查的展区有：鞋、礼品及

赠品、箱包、摩托车、家居用品、个人护理用具、玩具、服

装饰物及配件等；重点开展版权方面检查的展区有：玻璃工

艺品、家居用品、礼品及赠品等。

（三）自查自纠重点注意事项

1.注册商标被许可人的许可使用范围。各单位要提醒所

属企业，尤其是 OEM 生产企业，注意生产授权书上的授权事

项及授权期限。除非商标所有人在有关法律文书中明示，否

则授权生产或销售并不当然包括授权展示。建议提醒所属企

业在参展前与商标权人就授权内容是否涉及展示进行确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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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参展时带上授权证书备查。

22.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注册商标使用问题。通过第三方认

证机构认证并不等于可以合法使用该认证机构的注册商标，

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必须经商标所有人明示许可并符合许可

的期限、方式和范围等各方面要求。

3.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（以下简称商标局）不

予注册的文字或图案的使用问题。各单位要提醒所属企业，

已经被商标局作出不予注册决定的文字或者图案，尤其是因

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近似被商标局不予注册的文字或者图

案，不宜作为商标或者商品的包装、装潢使用。

4.尊重展位设计、施工图纸的版权，不得抄袭使用他人

的展位设计方案。各单位要教育所属企业，展位设计、施工

图纸同样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保护。不论通过何

种方式抄袭、照搬他人的展位设计方案均属侵权，可能涉入

相关法律纠纷。

5.《作品登记证书》须附样图。各单位要提醒所属企业，

需要维护自身版权的，应当提交《作品登记证书》及样图的

清晰复印件，原件需现场进行核对。样图是投诉接待站工作

人员现场判断被投诉展品是否侵权的重要依据。仅提供《作

品登记证书》而无样图的，投诉接待站将无法受理版权投诉。

6.第 120 届广交会专用标识的使用问题。各单位要提醒

所属企业，第 120 届广交会专用标识受《中国人民共和国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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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权法》保护，未经著作权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（集团）的

同意，不得随意使用，更不能作为产品的包装、装潢使用。

未经授权使用第 120 届广交会专用标识的，将要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五、提醒所属参展企业要熟悉投诉处理流程，重视现场

检查处理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

往届出现个别参展企业对投诉接待站工作不甚了解、不

以为意，在广交会闭幕后对案件处理提出异议的案例，造成

企业自身的被动。各单位要明确要求所属参展企业认真学习

广交会保护知识产权和防范解决贸易纠纷的各项规定和投

诉处理流程，积极参与所涉投诉的调查处理过程。在此重申，

被投诉企业对投诉处理有异议的，须按投诉接待站通知的时

限、地点进行现场抗辩、举证，投诉接待站在广交会闭幕后

将不受理异议及抗辩，各交易团要清楚告知所属参展企业。

各交易团应告知所属参展企业，在广交会期间提出的投

诉应当按公布的投诉、处理流程中明确提出的各项要求进

行，应当准备所要求的各项文件并携带原件进行核对。为公

平保障投诉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保证投诉处理规范、结果稳定，

对投诉人准备资料不齐全、未携带原件核对等情况下提起的

投诉，投诉接待站将不予受理。需要抗辩的被投诉人也必须

在规定时间内向投诉接待站提交有效的抗辩证据。

六、加强工作部署和协作，做到有方案、有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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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建建议作为自查重点的知识产权

一、专利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（一）戴森有限公司（英国）

ZL01807570.3（用于从流体流中分离颗粒的设备）

（二）塞伯股份有限公司（法国）

ZL200580018875.3（自动涂覆油脂的煎炸锅）

（三）弓箭国际（法国）

ZL200620167125.4（壶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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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四）杭州骑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ZL201430180556.4（电动平衡扭扭车）

ZL201420314351.5（电动平衡扭扭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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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五）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ZL201330007995.0（眼部按摩仪）

（六）广州联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

ZL201520502934.5（一种无风扇的 LED 前大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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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七）三星电子株式会社（韩国）

ZL201530282117.9（充电器）

（八）傲胜国际有限公司（新加坡）

ZL201330195466.8（按摩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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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商标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（（一）米其林集团总公司（法国）

（二）三丽鸥股份有限公司（日本）

（三）曼彻斯特联合有限公司（英国）

（四）彪马欧洲公司（德国）

（五）株式会社爱世克私（日本）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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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六）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（日本）

、

（七）大众汽车股份公司（德国）

（八）范斯公司(美国）

（九）古乔古希股份公司（意大利）

（十）泰莱白兰德公司（美国）

（十一）株式会社东芝（日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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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商务部驻会领导，外贸司。

广交会秘书处，业务办，新闻中心。

广东省知识产权局，广州市工商局，广州市版权局，华南国

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。

中心领导（1），企业管理部，存档（2）。

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业务办 2016 年 9月 14 日印发


